（2018）闽02刑更 845 号

提请对罪犯邱俊为减刑建议书

（2018）闽厦监减字724 号       
罪犯邱俊为，男，1969年3月8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原户籍所在地台湾省高雄市前镇区，现于福建省厦门监狱第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。

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9日以（2014）厦刑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，以贩卖、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该犯及同案不服，提出上诉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3日以（2011）闽刑终字第48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，撤销原审判决中量刑部分，判处罪犯邱俊为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00元，刑期自2010年7月28日起至2025年7月27日止。该犯于2012年3月16日押送厦门监狱服刑改造。第一次减刑：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9日以（2014）厦刑执字第743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减刑一年三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，于2014年9月19日送达，刑期至2024年4月27日止。第二次减刑：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以（2016）闽02刑更1043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减刑一年三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，于2016年12月23日送达，刑期至2023年1月27日止。
罪犯邱俊为于2010年７月25日凌晨，伙同他犯携带用于购买毒品的人民币50万元，驾车到广东深圳，陆丰等地购买毒品未果，同年７月27日又携款驾车到广东陆丰市甲子镇一村庄，以36万余元的价格购买了毒品，冰毒二大包及麻古一包，当时下午16时许，驾车到漳州市区时被当场抓获。2017年６月２日18时许该犯在厦门市磁巷公厕附近将一小包净重1.77克的毒品海洛因以人民币600元的价格贩卖给他人被当场抓获。        

罪犯邱俊为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认罪服法、遵守监规方面：该犯能认罪服法，遵守监规，端正改造态度，深挖犯罪根源，除了熟记《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》外，能以《规范》来约束自己的言行，在考核期内未发生较大违规。因患疾病，长期在监狱医院住院治疗；在“三课”学习方面上能积极参加政治、文化、技术课的学习，考试成绩均达良好以上，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共获教育改造得分1300分，共获得考核分1300分。自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的为期20个月的间隔期内共获得考核积分1300分，折合表扬数2个。 
2011年12月2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没收个人财产20000元（已交清，其中第一次减刑交3000元，第二次减刑交17000元）。该犯系病犯，厦门市第三医院出具疾病证明。
为此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29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78条、第79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273条第二款的规定。建议将罪犯邱俊为予以减刑五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

（公章）

2018年 11月 5 日
附：罪犯邱俊为卷宗材料
